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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要旨

本憲法訴願裁定，涉於一項直接針對新聞法條文規 

定 ，而提起之憲法訴願程序是否合法之問題。

案由

憲法訴願案1 由薩爾蘭日報與印刷廠有限公司提 

起 ，由經理人代表，訴訟代理人為律師Konrad Redeker 

博士教授與合夥律師，地址為BttschstraiJe 12, Hamburg - 

卷宗案號為1 BvR 1995/94，訴願案2 由 a) P 先生，b) G 

先生，c) E 女士，d) T 先生，e) B 先生，f) S 先生，g) W 

先生，h) B 女士提起，訴訟代理人為Herbert Bethge博士 

教授，地址為 Innstrafie 40, Passau，卷宗案號為1 BvR 

2248/90上揭訴願程序均係針對1994年 5 月 1 1日公布 

薩爾蘭邦新聞法與廣電法修正法，編 號 1335，第 1 部英 

文字母b 與 c 之薩爾蘭邦新聞法更新法（SpresseG，公報 

彙編第834頁）第 1〗 條第3 項第 1 ' 2 、4 與 5 目 ，以及 

第 11條第4 項第6 目規定之合憲性。

裁判主文

兩宗憲法訴願案均被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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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

A.

兩宗憲法訴願案，均係針對薩鰌蘭邦新聞法中有關 

丨口J應報導櫂規定之變更：

I.

1965年 5 月丨2 口制定之薩爾蘭邦新聞法第U 條(公 

報棄編第409頁 ，最近更正日期為1992年 3 月 15 H ’ 

公報彙編第838頁）規定’因 1994年 5 月 11 H 薩爾蘭 

邦新聞法（SPresseG) 與薩爾蘭邦廣電法（邦廣電法） 

更:[l i法 第 1 部 （公報彙編第8 3 4頁）之公布，內容作如 

下之變更（更新部份以斜字體標示）：

§ 11

回應報導請求權

(1) 週期性印刷品負全责之編輯與出版人，負有義務 

刊載被其印刷品中所出現之事贸陳述涉及之個人或單位 

所撰寫之回應報導文章。此項義務及於含有事實陳述内 

W 之所有附屬出版品。

(2)  當回應報導文章之篇幅不適中，或受爭議之廣告 

純供商業用途時，刊載回應報導文章之義務得被免除。 

當回應報導文章未超越受爭議報導之篇幅，即屬適中。 

回應報導文章必須限於事實之陳述（刪除部分為：以及 

不得有犯罪內容回應報導文章必須有書面形式，並 R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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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被涉及者本人或其法定代即_人簽名。被涉及者或其法 

定代理人請求登載時，必須毫無遲延地立即將冋應報導 

文章送達至負贾編輯或出版人處，並至遲於爭議文章公 

布後三個片内為之。

(3)回應報程文章必須於收到後，於最近一期尚未排 

t m 結之$ 你i之 m 同 等 價 值 、與受爭議報導所居頁數相  

當 之 位 置 ，以相_ 大小之字體與相同之標題  

於印刷品之相同部位，以如同受爭議報猙般之字體），朱 

作任何添加或割捨之方式登載出來（刪 除 者 為 ：其不得 

以讀者投書之形式被刊載出來造交笋議之备淨使用廣  

表 或 攝 影 方 法 ，而被渉及之個人或機關有值得保護之正  

常 權 益 時 ，回應報導文章應該以含冇同等價值之圖表或  

攝影成份之方式被登載。回應報導文草之登載為免費。 

+ 得於回應報導文章上添加任何字句。針對回應報導文  

章所為之冋應不得於梠同之版頁為之，當其於同一期之  

刊物或同一天出現時，必須侷限於事實之敘述 v迄^T - 

任何人欲於N  —期刊物就冋應報導文章冇所陳述，必須 

侷限於事實之論述。）。當河麗報疫文章之沔容极爵不:正 

確 、含有犯罪之內容或其方式將破壞公眾之和平、或其  

以他人之血統或隸屬於某個倫理或宗教團體為由，加以  

歧 視 性 之 攻 擊 ，以致m m 其 人 性 尊 嚴 時 ，則回應報導文  

章登載之 m 求得被拒絕。當負资之編輯或出版人已向行  

公開登載更正啟事時，則回應報導文章登載之 m 求權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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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報導文章登載請求權之訴訟救濟途徑為一般民 

求法院。應被渉及者之請求，法院得裁定负責編輯與出 

版人必須依第項規定之格式登載冋應報導文章。裁定 

程序適用民事訴訟法臨時處分程序之規定。訴訟時+需 

證明請求櫂之行使受到危害。對此請求法院不進行實體 

審香^被涉及者無第2 項第 4 與第 5 A 規定之限制情形 

時 ，得於臨時處分程序進行中變更登載之諮求。

薩爾蘭邦新聞法第2 2條之規定未作變更，其內容如 

下 ：

§ 22

秩序罰

(1) 故意或過失為下列行為，為違反秩序罰規定：

1,與 2.… ，

3.牴觸第11條第3 項第3 目規定之義務，

4*… 。

(2) 至 （4 ) … 。

綜上可知，回應報導請求權之變更重點為：

- 回應報導文章之登載，必須於與引發爭議之第一 

次報導相稱之同值位罝，以相同標題之方式為之（薩爾 

蘭邦新聞法第u 條第3 項第1 a ) ，

-於被涉及者有得受保護之正當利益情況，必須容 

許使用具有相同視覺效果之圖表或攝影之表達方式（薩

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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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蘭邦新聞法第n 條第3 項第 2 R  )，

-編:粗不得緊隨於回應報導文章之後，為仟何之眉 

批或註記(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3項第4 與笫5 t j )，

-容許於臨時處分程序中變吏冋應報導义章之內容 

(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4 項第6 目）。

於官方版之修法草案理由中，提及新規定之R 的在 

於將冋應報導請求權，作為…項個人對抗媒體侵犯其受 

憲法保護個人領域之有效手段（邦議會公報10/1764，第 

1頁

II.
訴願提起人O )為薩爾蘭邦之報社，訴願提起人（2) 

為 「薩爾蘭日報」之負責編輯群。訴願提起人之蕋法訴 

願均直接針對薩爾蘭邦新聞法之增修規定，其指摘該規 

定侵害其受基本法第5 條 第 1 項第 2 B 所保障之新聞& 

由基本櫂。

訴願提起人就其憲法訴訟程序之合法性，提出之主 

張主要如次：

繫爭變更之法律規定係現時地與直接地涉及其本 

身 ，越於其從事報業出版與負责編輯工作之職業行使， 

其為薩爾蘭邦新聞法規定之相對人。自從該修正法生效 

以 來 ，其即現時地受到波及，此 外 ，他們也是直接被涉 

及 ，蓋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丨條之規定無需其他額外之執 

行行為配合即可直接被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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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提起人（1 ) 於其他虛擬之案例以外，以 1994 

年复天發.牛.之個案為例指出，於該案例中;U:必須於報導 

一位受丈夫虐待之女士之後，以不作任何編輯0 批與註 

記添加之方式，登載當事人之回應報導文章，其後隔… 

天 *因該回應報玛於一篇編輯撰作中被處理，因此當事 

人再度請求登載另一個回應報導文章。於此情況下，閱 

讓訴願提起人所出版「薩爾蘭曰報」之讓者，即面臨兩 

篇不能由編輯於同一版頁提及其不正確處之錯誤回應報 

導文章。訴願提起人（2 ) 聲 稱 ，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 

條之規定，對其而H ，隱含直接的、非取決於具體回應 

報導請求之法律效果，蓋該規定重新架構一個法定之關 

係 ，規定其對任何人负有特定之義務

訴願提起人權利之被渉及性，於該法律之規定中即 

_已產生，蓋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 3 項規定，係受該 

法第 2 2條第 1項第3 款秩序罰構成要件規定，以罰鍰之 

處罰作為履行擔保。雖然該規定因議#立法之疏失而喪 

失其原先之完整內容，以致目前實際上不能科處任何罰 

鍰 ，但可以期待的是，邦議會之立法者將於繫爭之憲法 

訴願決定作成之後，很快地矯正該項法律之編輯失誤， 

因此訴願提起人目前即必須並 i 考慮其將來之行為受罰 

緩處分之可能性。

此 外 ，新的回應報導請求權法已導致編輯工作之改 

變 ，因為回應報導文章對於報紙之形象具有負面影響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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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存在之可能性對編輯形成心理壓制。因此對於大眾具 

有高度新聞價值，但涉及人事之事實報導，將不再被當 

作報紙之頭條新聞，或於封頁上以其他吸引注目之方式 

被刊載出來，除非報社甘冒封頁被「徵收」用以登載回 

應報導文章之風險，而此種情形於回應報導文章中亦得 

使用圖表或攝影方法之現行規定下，更形加劇。薩爾蘭 

邦新聞法第11條第 3 項第4 與第5 目所涉及之規定*諸 

如禁止所謂之編輯尾巴（編輯眉批與註記）、強制規定欲 

對回應報導文章為反駁者，必須於日報之另一頁或於其 

他之期數為之，以及編輯之註記不再被視為對抗不真實 

回應報導登載之正當保護手段等等，均可從中看出欲建 

立一套預先之紀律約束制度之趨勢。

一項如同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 3 項第 1 與第2 

目規定所含有如此嚴重地侵害編輯作業之法律規定*已 

對新聞自由之行使形成震撼與紀律約束之效果。新聞選 

擇與編排之自由決定權，因回應報導請求權之不必要擴 

張以及違反基本權方式之強化，而受到直接之限制。因 

此憲法訴願於補充性觀點之考量下*亦不能視為不合法， 

蓋不能期待訴願提起人，先等候臨時處分程序之裁判出 

現之後，才提出憲法訴願。

訴願提起人（2 ) 捕充說明，新版之回應報導請求權 

不需專業法院事前之解釋*修正法之字義已經足夠明確 

且無誤解之餘地•新法完全無留存給司法任何之解釋空

一 3 5 5 一



間 。

依據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4 項第6 目規定，回 

應報導之請求於法庭臨時處分之簡易程序屮可以毫無限 

制地變吏，如此不僅牴觸聯邦法律層級之民求訴訟法關 

於訴之變更或請求之變更之規定，同時亦不符合從程序 

保障基本櫂觀點衍生之種種耍求。冋應報導請求權之義 

務人必須能夠拒絕不符合法定條件之回應報導請求，或 

者對於再次之合法冋應報導請求保有自願配合之4 能 

性 。然而薩爾蘭邦新聞法第n 條第4 項第6 目卻規定， 

義務人雖然有權利拒絕原始之回應報導文章，但亦有可 

能被依變更之臨時處分請求判決，並且負擔訴訟費用。

此種程序法上地位之惡化直接肇因於法律規定，並 

且對於將來所有之回應報導法庭程序均有適用，薩爾蘭 

邦新聞法第11條第4 項第6 R 規定為薩爾蘭邦立法莕整 

體設計之一部分，立法者有意針對行使新聞自由權時， 

客觀產生之攻擊性聲音，施加璨撼與紀律約束之效果= 

對於訴願提起人而言，當回應報導文章於法庭簡易程序 

中變更時，不能期待其於以快速為蕋本訴求之回應報導 

法庭程序上，••再指賁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4 項第 

6 目規定之違憲性。

由於類推適用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0條第 2 項第 2 目 

之規定，聯邦憲法法院先行裁決之條件已然具備，因此 

補充性原則之例外亦因此而存在。本憲法訴願具有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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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之意義，其 /方 ifii涉及H 應報導請求權於憲法上之根 

本問題，另方而聯邦憲法法院之判決將為將來無數案 

例之法律地位帶來明確之荇案， 間亦涉及薩爾阐邦冋 

應報導請求權規定之先鋒角色功能問題，其他邦之Y/:法 

者是否有必要模仿薩爾蘭邦之規定。

III.

薩爾蘭邦議舍、战以黨黨剛1薩爾蘭邦政府、徳國 

新聞協會、私營電台與通訊業者協會、德國報業出版人 

協會與德國記者協會均就此憲法訴願某，發表個白之立 

場聲明如下：

1. 薩爾蘭邦議會認為違法訴願不合法，雖然訴願提 

起人本身有可能被新規定波及，但非現時與直接地被涉 

及 。訴願提起人應該等待實際衝突發生之後，才能聲稱 

該法具有如何之違憲效果。倘芴憲法訴願程序並不因為 

前述之理山而為不合法，亦不符合憲法訴願之補充性原 

則 ，蓋受爭議之條文規定不僅得為專業法院解釋之對象， 

亦需專業法院之解釋。

2. 薩爾蘭邦政府亦以直接性與補充性之觀點，質疑 

憲法訴願程序之合法性。然而薩爾蘭邦政府亦因訴願提 

起人對新修正薩爾蘭邦新聞法規定所提起之違憲指責* 

而有快速澄淸之需求。

3.  其餘單位之見解，均僅針對爭議條文規定之合憲 

性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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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願程序不合法=

1.1.依據聯邦憲法法院一貫之判決，針對一項法律規定提 

起憲法訴願，其程序之合法性條件為，訴願提起人本人 

之雄本權被繫爭法律條文現時H 直接地涉及（參聯邦憲 

法法院判決E 1，9 7 【101 ff.】）：當訴願提起人為繫爭法律 

規定之相對人時，本人被涉及性之條件即已具備（參聯 

邦憲法法院判決E 74, 2 9 7【318】）；而當法律規定之效力 

對訴願提起人而言，係當時的且不僅是重點式之影釋時， 

現時性之條件即具備（參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E 1，97 

【102】），關於現時之被涉及性，聯邦憲法法院認為於下 

列情況下，亦屬之：即當法律規定將來產生之效力，對 

受規範之相對人將出現事後無法更正之判決時（參聯邦 

憲法法院判決E 43, 2 9 1【387】），或者當訴願提起人將來 

是否會被該規定涉及以及如何被涉及，已經可以淸楚地 

預測時（參聯邦憲法法院判決E 74, 2 9 7【320】）；至於當 

繫爭之條文規定不需要其他進一步之執行行為，即改變 

訴願提起人之法律地位時*直接地被涉及性條件即屬具 

備 ，此時訴願提起人必須能夠證明，其越本權即是因該 

條文規定，而非因規定之執行而受侵害（參聯邦憲法法 

院判決E 1, 9 7 【102 f.】>  當條文規定於具體執行行為之 

前 ，即對於受規範相對人產生事後無法再更正處分之效 

采時，直接被涉及性亦被承認存於（參聯邦憲法法院判

一 3 5 8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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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E 43, 2 9 1【彡86】）。當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非一方為 

國民他方為國家，而是雙方均為私權主體，即並無狹義 

之執行規定時，直接之被涉及性是否存在，乃取決於在 

雙方當事人間直接發生效力之法律狀態之改變，或者為 

適應新法律狀態而有相對應行為之必要性（參聯邦憲法 

法院判決E 88, 3 8 4【399 f.】；91，2 9 4【305】）》

2.補充性原則於對法律規定提起憲法訴願場合亦有適 

用 ，當於得被期待情況下，訴願提起人可藉由向法院起 

訴而獲得權利救濟時，一項由基本權人以本身現時地與 

直接地被某法律規定侵害為由，而提起之憲法訴願，即 

屬程序不合法(參聯邦憲法法院判決E 68, 319【325 f.】;74, 

6 9 【74】）。藉 此 ，聯邦憲法法院始得免除於事實或法律 

基礎不明確下，依然必須作出無數判決之情形（參聯邦 

憲法法院判決E 79, 1 【20】）。因此當繫爭之法律規定陚 

予法院裁判之空間，而該裁判權限對於該法律規定合憲 

與否問題具有重要地位時，訴訟途徑之指定即格外地重 

要 （參聯邦憲法法院判決E 71，2 5 【34 f.】），當然補充性 

原則並不要求當事人於提起憲法訴願之前，先違反刑罰 

或行政罰之法律規定，然後再於刑罰或行政罰程序中， 

就該法律規定之合憲性提出質疑（參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

E 81，7 0【82 f.】）。

II.
1.訴願提起人被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 1條 第 3 項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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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切身地、現時地與直接地涉及。其身為出版人與負 

贲編輯，乃法律規定之扣對人，因此切身涉及性之條件 

巳然具備；而訴願提起人亦現時地被涉及，雖然該法律 

規定之法律效果並不立即出現，而必須當訴願提起人被 

請求針對某特定報導登載冋應報導文章時，始產生，佴 

如此案例之出现乃為可確定之事。此 外 ，該規定之效力 

並不僅止於對興體爭議案件為規定，其乃•項於特定冋 

應報導m 求之先期領域，即對於新聞事業從業者之行為 

產免影響力之規定。相較於其他邦之新聞法規定，由於 

新修定之回應報導請求權具有強烈限制新聞自由之作 

用 ，因此訴願提起人事先即必須調整報導方式，盡可能 

地避免冋應報導請求權被提出之可能。鑑於新聞媒體法 

律地位已發生變動，因此即不能否認訴願提起人受基本 

法第5 條第 1項第 2 目規定保障之猙本權被直接涉及。

相對之下，依據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4 項第6 H  

之規定，裁定聲請人於程序中有權變更回應報導文章， 

並未產生致使訴願提起人之權利被現時地與直接地涉及 

之效果，蓋該規定既不能以類似薩爾蘭邦新聞法第U 條 

第 3 項規定之方式，對編輯工作產生不利之影響，其被 

適用案例之出現，大概亦未如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 

3 項規定般之確定；至於訴願提起人所擔心之訴訟費用問 

題 ，更不足以作為現時與直接涉及性之理山。

2 .即使訴願提起人被繫爭之條文規定切身、現時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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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地涉及，本憲法訴願稈序亦因與補充性原則抵觸， 

而不合法：訴願提起人得藉由一般法院程序獲得救濟， 

當其拒絕一項 l i i l應報導义窣登戰之請求時1 W d t法院即 

依被報導涉及者之聲請，裁定其是否冇權請求登載。此 

時受理聲請之民事法院必須密察該規定法律丛礎之合憲 

性 ，必要時並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法規違憲審奋之聲請。 

若審理之法院認為繫爭規定與基本法不符，則其於解釋 

與適用薩爾蘭邦新聞法第U 條第3 項規定時，即必須注 

意訴願提起人受拈本法第5 條 第 1 項第 2 FI保障之基本 

權(參本口作成之另一個裁定丨B V R 1861/93)1"

繫爭條文亦留待足夠之判斷空間，供作考慮相關之 

基本權規定之用：該條文之規定並未 a 有高度之強制性， 

以致其於具體爭議個案中之適用結果，得事先毫無保留 

地 被 確 定 。相 反 地 ，法院必須去解釋，於 同 值 、與受爭 

議之第一次報導相稱之位 M ，以相同之字體與相同之標 

題登載回應報猙文章之義務(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 第 3 

項 第 1 H ) ，究竟意謂什麼，以及於其解釋與適用常中， 

如何適當地均衡新聞自由權之要求，以及被新聞報導涉 

及者之人格權保護。

同 樣 地 ，當媒體之報稃使用圖表與攝影技術以豐富 

内 界 時 ，亦有義務讓回應報導文章利用同值之圖表或攝

BVerfGE 97, 12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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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成份(薩爾閲邦新聞法第11條 第 3 項 第 2 R )。此項義 

務 涉 及 者 +値 僅 S —個應該如何作為之規定，即於具體 

個案屮有極人之空間，得 S 由考M 相對立之利益與狀態， 

其亦取決於被涉及者是否有 iH當 之 利 益 ，但非於條文中 

進一 + 步 規 定 ，一項如此之利益何時得被承認存在。同樣 

地 ，禁止為任何添加以及反駁之限制，依其意義與目的， 

亦仍有解釋之空間。

貴令訴願提起人等候専業法院之解釋，亦是可期待 

之 峦 ，新聞法中新修定部份所產生操控行為之作用，無 

論如何均未嚴重要到成為，因此得提請聯邦憲法法院作 

出先決判決之正當化理由。訴願提起人對於依其傳播觀 

點認為值得報導之內容，不可能單純因畏懼冋應報導請 

求權之被強化，而放棄不登載。雖然訴願提起人於為報 

導附加標題與排定位置時，可能會慮及於新法規定下， 

必須面臨回應報導文.窜登載請求之後果，但無論如何， 

此種限制編輯作楽之程度，絕未達到足使責令其採取民 

事法院之救濟途徑成為不可期待之事，至於民事法院裁 

判勝負之風險，乃訴願提起人必須忍受之義務。

對於訴願提起人為不能期待之罰鍰風險，事實上並 

不存在:雖然薩爾蘭邦新聞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 

違反該法第11條第3 項第3 目規定者，將被處以罰緩， 

但此項罰鍰處分之規定，卻已不存在•■雖然，另一方面 

薩爾蘭邦新聞法第11條第3 項第3 目規定，登載回應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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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文草應免费，何此項規定之+—致性係萤闪於立法時 

之疏失，即常時修訂新聞法時，未注适薩爾蘭邦新間法 

第 2 2條 第 1項第3 款規定之適用所致。倘芯於解釋適用 

本規定時，借用筲法第3 項 第 3 0 所規定者，則將因牴 

觸狴本法第103條 第 2 項規定而違憲，因此不需將之納 

人期待可能性之衡量屮。

兩項憲法訴願案即使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 0條 第 2 

項 第 2 R 規定所代表之普遍屯要性觀點，亦無需耍作出 

立即之裁決。雖然兩項違法訴願均觸及聯邦憲法法院判 

決中所未冋答之問題，尤其是苊批禁止迄今尚未受憲法 

法院之蕃杳，但單單該禁令並無法為兩項遘法訴願帶來 

任何普遍性之意義，迄今於適用新聞法規定時，眉批禁 

止之規定並非造成多數案例之爭議或懷疑對象。因 此 ， 

於此觀點下亦無需替補充性原則創造•個例外u

(簽名法官） Grimm K iih ling eibert

Jaeger Haas Homig

Stein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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